
 

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受理學生暑期實習申請表 
 

填表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姓 名  學 號  

相 

片 

出 生 日 期    年  月  日 性 別  

學校/科系/年級  

E-MAIL  

通訊地址 
 

 

戶籍地址 
 

 

聯絡電話 
 

 
緊急聯絡人      電話： 

學經歷 
 

 

社團經驗 
 

 

在校修讀之課程 
 

 

申請實習組室之

順序 

請依本處公告當年度暑期實習需求表，依優先順序填寫希望實

習的組室： 

□綜合規劃組    □文化資源組    □研究典藏組 

□展覽企劃組    □推廣教育組    □工務機電組 

※本處組織職掌請上網參閱(http://www.cksmh.gov.tw) 

實習期間 民國    年   月  日至   月  日 

個人簡述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備註 

個資告知事項： 

您提供的個人資料，僅限於本案辦理期間進行訊息連絡、資料寄送之用，並透過內部作業

規範、資訊安全機制保存您的個人資料，絕不會提供、交換、出售或出借您的個人資料給

其他個人、團體或私人企業。您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，就您提供的個人資料向本處請求補

充或更正、停止蒐集/處理/利用及刪除等權利。您同意上開事項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

關法令之要求，具有書面同意本處蒐集、處理或利用您的個人資料之效果，如有任何疑問，

請致電本處推廣教育組，電話：02-23431100 分機 1114。 

附件 1 



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暑期實習評量表 

104.02 

實習生姓名  學校系所  

實習組室  

實習期間 年 月 日起至 月 日止，合計  小時 

評量項目 評分 

一、出席紀錄及服裝儀容(15%) 

(一)準時簽到退，並按規定請假 

(二)服裝儀容配合身分與場合 

 

二、對本處的認識與適應(15%) 

(一)瞭解本處成立宗旨、目標及任務 

(二)瞭解本處行政運作程序及服務內容 

 

三、工作態度(25%) 

(一)與本處工作人員的人際關係 

(二)與本處以外人員的互動情形 

(三)接受督導時之態度 

(四)對交辦事項的負責及積極度 

 

四、工作表現(45%) 

(一)執行能力 

(二)企劃能力 

(三)表達能力 

(四)書寫能力 

(五)電腦應用能力 

 

實習總分：            

綜合評語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單位督導核章 單位主管核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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